
公司代码：603725                                公司简称：天安新材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安新材 60372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芳 曾艳华 

电话 0757-82560399 0757-82560399 

办公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梧村工业

区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梧村工业

区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ianantech.com securities@tianantech.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72,016,066.21 1,474,268,907.42 2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846,169,390.72 821,642,812.62 2.99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25,860,483.41 300,849,037.01 10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707,971.89 -344,16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559,842.35 -9,036,55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259,296.24 -322,214.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7 -0.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4 -0.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4 -0.00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2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吴启超 境内自

然人 

30.13 63,105,600 0 无 0 

沈耀亮 境外自

然人 

5.12 10,715,755 0 无 0 

洪晓明 境内自

然人 

3.98 8,341,028 0 无 0 

孙泳慈 境内自

然人 

3.34 7,000,000 0 无 0 

陈剑 境内自

然人 

3.26 6,822,357 0 无 0 

王进花 境内自

然人 

1.57 3,281,080 0 无 0 

梁梓聪 境内自

然人 

1.39 2,901,828 0 无 0 

徐芳 境内自

然人 

1.00 2,085,001 300,000 无 0 



陈笑芬 境内自

然人 

0.95 1,992,420 0 无 0 

肖在奎 境内自

然人 

0.94 1,974,4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洪晓明与吴启超配偶系姐妹。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完成了关于瑞欣装材 60%股权交割暨工商变更登记，瑞欣装材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于 2021 年 4 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瑞欣装材并入公司 2021 年

半年报的净利润 995.42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东鹰牌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牌集团”）

持有的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鹰牌”）66%股权、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石湾鹰牌”）66%股权、佛山鹰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牌科技”）66%股权、

佛山鹰牌陶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牌贸易”）66%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至本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决策程序已履行完毕，相关事项

的具体实施正在有序推进，待标的资产全部交割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在原有家居装饰饰面材料业务的基础上置入优质建陶板块标的资产，有利于公司

以在家居装饰饰面材料领域的竞争力为基础，构建大家居装饰产业板块，优化上市公司业务结构，

为公司股东创造新的可持续盈利的增长点，提升公司股东价值。 

 

 

 


